
了解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那些事情

产品名称 了解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那些事情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 为进一步规范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以下统称“两仓”）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
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规定》（海关总署第10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
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133号令），海关总署就进一步规范两仓管理事项发布公告。下面一起看看
公告内容吧！01完善两仓布局规划有关要求1.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结合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从有利于实
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支持管理规范、
资信良好、信息化系统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现代物流企业建设两仓。2.按需设立，统筹兼顾统筹兼顾两
仓发展现状及未来增量需求，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物流中心协调发展、错位布局，确保功能定位
合理，助推国际物流链延伸和迭代发展，带动国内物流产业转型升级。3.有序推进，动态管理海关建立
科学规范的动态管理机制，鼓励企业合理设立和注销两仓，避免资源浪费和同质竞争；对两仓利用率较
低的区域不支持新设仓库，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保税仓储资源。02提出两仓规范运作重点要求除存储
大宗商品、液体货物两仓外，两仓货物进出库应当向海关发送到货确认信息。仓库经营企业在两仓货物
完成实际进出库24小时内，通过金关二期保税物流管理系统向海关报送到货确认核放单。超过24小时报
送的，应主动向海关说明有关情况。海关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的，可要求存储大宗商品、液体货物的两
仓经营企业按上述要求进行到货确认。保税仓库货物已经办结海关手续或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已经办结转
进口手续的，收发货人应在办结相关手续之日起20日内提离仓库。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可以延期提
离，延期后累计提离时限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两仓申请注销的，仓库经营企业应当办结货物进口征税、
复运出境、退仓、出仓离境或销毁等出库手续，并办结核注清单、业务申报表、出入库单、担保等单证
手续。03进一步完善两仓设置规范对于新申请设立两仓，按照《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设置规范》（
以下简称《设置规范》，详见公告原文附件）进行建设。对于2023年7月1日前已设立的两仓，如存在与
《设置规范》不符情形，应及时整改，并在2025年6月30日前整改完毕（期间仓库注册登记证书到期，经
企业申请，符合除《设置规范》外其他延期规定的，先予以延期），逾期未完成的，仓库注册登记证书
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期。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的基础概念1、保税仓库的定义和分类保税仓库，是指
经海关批准设立的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仓库。按照使用对象不同分为两类：
一是公用型保税仓库，专门向社会提供保税仓储服务；二是自用型保税仓库，仅存储供本企业自用的保
税货物。此外，保税仓库中专门用来存储具有特定用途或特殊种类商品的称为专用型保税仓库。专用型
保税仓库可以是公用型的，也可是自用型的，分为四大类：一是液体保税仓库，存储原油、航空煤油、
植物油等油气液体化工品；二是备料保税仓库，是加工贸易企业存储jinxian于供应本企业的进口原材料
、设备及其零部件的保税仓库；三是寄售维修保税仓库，存储为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零配件；四是



其他专用型保税仓库，如存储特定商品的专用型保税仓库。2、出口监管仓库的定义和分类出口监管仓库
，是指经海关批准设立，对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的货物进行存储、保税物流配送、提供流通性增值服务
的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分为出口配送型仓库和国内结转型仓库两大类。出口配送型仓库是指存储以实际
离境为目的的出口货物的仓库，即国内货物先出口至仓库，再分拨配送至国外。国内结转型仓库是指存
储用于国内结转的出口货物的仓库。通常是加工贸易货物出口至仓库，再通过进口报关手续回流国内。
相关海关总署令主要修订内容根据2023年5月15日海关总署令第263号《海关总署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
定》第五次修正，小编带大家一起学习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规定》（
海关总署第105号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13
3号令）的主要修订内容。1.简化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流程。金关二期保税物流管理系统账
册管理模式由“备案式”改为“记账式”管理，删除关于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存放货物范围条款中
“经海关批准”表述；目前已全面使用金关二期保税核注清单，取代纸本入仓清单和出仓清单，此次修
改删除出口监管仓库署令中提交纸本清单的相关要求。2.简化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审批变更流程。
根据国务院关于优化审批服务相关要求，取消法定代表人变更审批事项，删除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
经营企业名称、主体类型等事项变更前向海关书面报告的相关规定。3.停止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经
营企业负责人和仓库管理人员培训。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根据《海关总署关于停止有关培训、考核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217号），删除署令中关于“接受海关培训”的表述。4.新增保税仓库
、出口监管仓库货物限期提离规定及相应罚则。部分已经办结海关手续的保税仓库货物以及已经办结转
进口手续的出口监管仓库货物长期未提离，存在监管风险。因此，新增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货物限
期提离规定以及相应罚则。5.其他修改条款。落实《对外贸易法》修改关于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规定，删除出口监管仓库署令中“具有进出口经营权”表述；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废止，对署令中相关
表述进行修改；考虑到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接受市场监督、行业管理、安全生产等多维度
的管理，因此新增海关对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依法实施监管不影响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依法履行
其相应职责”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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